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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事项

国网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文件

国网人才函〔2026〕75 号

2026 年职称委托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

各委托评审单位：

根据 2026 年职称评定工作计划，国网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网人才中心”）对 2026 年职称委托评审工作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安排

1．个人申报（4月 15 日-4月 30 日）

主要包括注册报名、信息填报、数据提交、初审材料准备等

环节。

2．资格审查（5月 6日-5 月 28 日）

按照职责权限，由所在单位对申报资格及材料进行初审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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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，经申报单位审核、主管单位复审后报国网人才中心，对数据

进行汇总及审核。

3．复审结果公示（6月 24 日-6 月 30 日）

公司对复审结果进行公示，复审通过或业绩积分达标人员交

纳评审费。

4．评审实施（7月 15 日-11 月 30 日）

职称评审工作包括组建评审委员会、开展评审、组织中级职

称考试等，其中，工程、档案、政工系列中级职称考试时间为 9

月 5日和 6日。

5．结果公布

评审结果在职称管理系统公示 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行文公

布。证书由公司统一印制，各单位做好材料归档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委托评审单位按要求向国网人才中心出具“职称评定委托函”

1份，履行申报单位和主管单位工作职责。

（一）开展政策宣贯。各单位要加强政策宣贯，做到理解准

确、执行到位，提高申报、审核工作质效。

（二）强化过程管理。各单位要严格执行统一的评审程序和

标准，依托系统平台全流程线上操作，严把节点、严审资格、严

控过程，确保材料真实、流程规范、监督透明。
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各单位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

持续加大对学术不端等行为的核查与惩戒力度，对违规违纪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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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1．政策咨询

联系电话：010-63414540/4539

2．系统咨询

联系电话：010-63378682、010-63386832

电子邮箱：zc@cehr.com.cn

3．国网人才中心地址

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25 号院 2号楼，100089

附件：职称评定填报及审核规范

国网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

2026 年 4月 14 日



附件

职称评定填报及审核规范

一、系统平台

职称评审工作通过电力人力资源网（https://www.cphr.com.

cn）职称管理系统开展。

二、个人填报规范

1．申报人员认真对照职称申报规范和评定标准，按照系统

信息填报页面提示的各项要求正确填写本人真实信息，上传本

人近期免冠标准证件照片。

2．申报人员按照各项填报内容提示的佐证材料（规范）要

求，上传与业绩、成果相关的各类佐证材料扫描件，包括获奖

证书、专利授权证书、项目验收（立项、批复、实施等）报告、

角色证明、成果转化合同、效益证明、专家鉴定意见、应用（推

广）证明、作品成果（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、正文等）等，其

中，涉及本人角色或其他重要信息的部分可重点标识。上传的

佐证材料需齐全、规范、图片清晰。

3．论文佐证材料需提供中国知网、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

检索的同期期刊封面、期刊基本信息和本篇文章收录截图。

4．破格申报人员需下载打印《破格申请申报表》，所在单

位核准后勾选破格原因及破格条款，并完成报表签字、盖章工



作。破格申报人员需将签字盖章的《破格申请申报表》扫描后

在系统中上传，纸质版原件作为申报材料提交。

5．通过绿色通道申报人员需下载打印《绿色通道申请表》，

所在单位核准后勾选符合的条款，完成申请表签字、盖章工作，

报申报单位、主管单位审核并加盖公章。申报人员将签字盖章

的《绿色通道申请表》扫描后在系统中上传，同时需上传符合

条款对应的佐证材料扫描件，纸质版原件作为申报材料提交。

6．对按照疫情防控一线相关政策申报人员，要求如下。

（1）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可提前一年申报相应级

别职称，大专学历可破格申报副高级职称。单位需提供申报人

员疫情防控一线工作情况相关证明（包括工作具体内容及成效，

仅 2020 年、2021 年、2022 年有效），并报主管单位审核、盖

章。申报人员需将签字盖章的“证明”扫描后在系统中上传，

纸质版原件作为申报材料提交。

（2）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表彰奖

励（仅 2020 年、2021 年、2022 年有效），可破格申报相应级

别的职称。申报人员在“获奖情况”栏目中对相应奖励进行填

报，并提供《破格申请申报表》，需按照“破格申报人员”流

程完成相关工作。

申报人员若已符合职称申报条件，请勿再以抗疫等破格条

件进行申报。



7．准备初审材料。申报人员在数据提交后，打印《职称申

报初审表》《职称申报公示表》《材料清单》各 1份，其中，

工程、经济、会计、政工系列副高级职称和工程、档案、政工

中级职称（统称“积分专业”）申报人员还需打印《主要贡献

鉴定意见表》《作品成果鉴定意见表》《所在单位评价意见表》

各 1份。申报人员将相关报表连同与所录入内容相对应的各类

证件、证书、证明、代表作品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，2026 年

5 月 6 日前送本人所在单位审查。

三、单位审核要求

1．所在单位初审并公示

（1）对申报人员提交的《职称申报初审表》《职称申报

公示表》内容进行审核，重点审核现职称情况、学历情况、岗

位情况、工作经历、业绩内容、作品情况、担任角色、是否具

备申报资格（含破格人员、绿色通道人员、抗疫人员等）；对

各类证件、证书、证明和代表作品等业绩材料原件是否真实、

原件与复印件是否一致进行审核。

（2）对积分专业申报人员的水平、能力、业绩进行审核、

鉴定、评价，并在相应的《鉴定表》《评价表》上选择填涂、

签字、盖章后进行扫描。

（3）审核完成后将《职称申报公示表》在本单位公示 5 个

工作日。

（4）公示结束后，所在单位在《职称申报初审表》上签字、



盖章，在业绩佐证材料复印件上盖章（原件退还本人），在职

称申报专栏下载《单位承诺书》并签字、盖章，将业绩佐证材

料复印件、全部报表、有关扫描件、《单位承诺书》形成申报

材料报送至申报单位审核。

2．申报单位审核

（1）申报单位通过“申报或主管单位职称审查系统”对

上报的初审材料及系统数据进行审核。

（2）审核《职称申报初审表》《职称申报公示表》与系统

数据信息是否一致。

（3）审核业绩佐证材料复印件与系统相应扫描件是否一致。

（4）审核破格人员、绿色通道人员、抗疫人员在系统中上

传的相关申请和证明的扫描件与原件是否一致。

（5）按照系统中各项填报内容提示的佐证材料（规范）要

求，审核申报人员上传的佐证材料扫描件是否齐全、规范、图

片清晰。

（6）将积分专业申报人员业绩鉴定、评价结果分别录入到

主要贡献、作品成果、单位评价系统中，上传各类鉴定及评价

意见表扫描件。

（7）各项审核无误后，申报单位在《单位承诺书》上签字、

盖章，将其扫描后在“申报或主管单位职称审查系统”上传，

完成后将数据提交至主管单位。



3．主管单位审核汇总

（1）主管单位通过“申报或主管单位职称审查系统”对

数据进行复审。

（2）重点审核学历、年限等是否符合申报条件，破格人员

是否符合破格条件，绿色通道人员是否符合条件，抗疫人员是

否满足相关申报要求等，重点审核奖项类别、级别、排名等，

专利类别、排名等，论文等作品类别、角色等。

（3）对于积分专业数据，按照系统中各类《鉴定表》《评

价表》扫描件的鉴定和评价结果进行审核确认，2026 年 5 月 28

日前将数据提交至国网人才中心。

四、公示交费

国网人才中心审核全部数据，2026 年 6 月 24 日至 30 日进

行复审结果公示，申报人员可登录系统查询结果。

复审通过人员 2026年 6月 24日至 30日通过支付宝或农业

银行网上支付评审费，超过时限视为自愿放弃 2026 年职称评定

资格。

五、材料打印

1．工程、经济、会计、技工院校教师、档案、新闻、卫生

系列正高级职称，技工院校教师、档案、新闻、卫生副高级职

称，技工院校教师、新闻中级职称复审通过人员，系统显示“已

交费”状态后打印《职称评定表》。

（1）申报人员打印《职称评定表》（A4 纸双面打印，2 份）、



《材料清单（评定表）》，将 2 份评定表装档案袋，封面粘贴《材

料清单（评定表）》，报送所在单位审核签章。

（2）所在单位对申报人员提交的《职称评定表》进行审核

签章，2026 年 7 月 3 日前报送申报单位。

（3）申报单位对《职称评定表》进行审核签章，2026 年 7

月 7 日前报送主管单位。

（4）主管单位对《职称评定表》审核签章，将《职称评定

表》进行汇总封装（装档案袋），2026 年 7 月 10 日前报送国

网人才中心。

2．工程、经济、会计、政工系列副高级职称，工程、档案、

政工中级职称评审结果正式发文后，各申报单位通过“申报或

主管单位职称审查系统”打印《职称评定表》2 份，在相应栏

目签字、盖章并归档。


